
证券代码：

000066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2011-041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处获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国家

发展改革委关于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冠捷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核准的批复》

（发改外资

[2011]1590

号）文件对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中所涉及的股权收购项目做出了相关批复，同意

本公司收购华电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冠捷科技有限公司

10.74%

的股权。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八月二日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公告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已于

2011

年

8

月

1

日在上海市工商管理局办理完毕，本

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浩鸣先生。

特此公告。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039

、

200039

证券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B

公告编号：

[CIMC]2011-024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股票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

2011

年度第八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2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审议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作为

A

股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董事麦伯良构成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

权获得通过。

一、本次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简述

2010

年

9

月

17

日，本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

集团

)

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期权激励计划

"

），本次期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2010

年

9

月

27

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确定

"

期权

激励计划

"

的授权日为

2010

年

9

月

28

日，行权价格为

12.39

元。

2011

年

1

月

26

日，有关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

作完成。根据

"

期权激励计划

"

有关规定，在股票期权有效期内发生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事宜时，行权

价格要进行调整。

二、本次

A

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情况

本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决定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662,396,051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人民币

3.50

元（含税）。

根据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董事会按照

"

期权激励计划

"

的规定，在公司

2010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实施后，对

A

股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的公式如下：

P＝P0-V

其中：

P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V

为每股的派息额；

P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根据该公式，本次调整后的

A

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12.39-0.35=12.04

元。

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根据公司的申请，实施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

三、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认为：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

行）》及《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等相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1

、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第六届董事会

2011

年度第八次会议关于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决议；

3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2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３８

股票简称：顺络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股票回购注销的依据

（一）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已将完整的激励计划备案申请材料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公司对激励计划进行了修订并形成了《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修改后的激励

计划经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二）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５

日公司召开了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

订稿）》，同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出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列明的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变更、终止情况时，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三）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确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７

日为本激励计划授予日；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

议案》，因为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８

年度和

２００９

年度的两次利润分配方案，所以授予数量由

５６９

万份调整为

７３９．７

万

份，授予价格由

６．８４

元

／

股调整为

４．７８

元

／

股。

（四）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授予人员

和授予数量的议案》。由于两位员工辞职放弃认购，授予人数由

１１８

人调整为

１１６

人，授予股份由

７３９．７

万股调

整为

７３５．１５

万股。

（五）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披露了《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至此，公司已经完成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工作。授予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７

日，授予数量为

７３５．１５

万股，授予对象共

１１６

人，授予价格为

４．７８

元

／

股。

（六）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公司同意

１１５

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第一期解锁数量为

２７４．４６２５

万股。会议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原激励对象吴柱梅因为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第“十

四、本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以及第“十五、回购注销或调整的原则”的相关规定，将原激励对象吴柱梅已

获授的股份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吴柱梅的原授予股份数量为

３．２５

万股，授予价格为

４．７８

元

／

股。由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实施了

１０

转增

５

的

利润分配方案，因此回购数量调整为

４．８７５

万股，回购价格调整为

３．１９

元

／

股。

（七）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

案》，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注册资本拟变更为

２１

，

２３３．８５

万元

人民币。

（八）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公司公告了《减资公告》。自公告日起

４５

天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提供担保或提

前清偿债务的请求。

（九）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公司完成了对原激励对象吴柱梅已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

４８

，

７５０

股的回购注

销。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

二、独立董事对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流程及会议决议，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

董事会关于同意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

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１－３

号》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流程合规。激励对象因为离职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的全部股份。

三、监事会对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核实意见

根据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议案， 董事会有权回购注销本次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

票。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会议决定将原激励对象吴柱梅已获授的股份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

案》。公司的注册资本在本次回购注销后将减少至

２１

，

２３３．８５

万元人民币。

综上所述：董事会关于回购注销相关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原激励对象因为离职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的全部股份。

四、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并减少注册资本的法律意见书

综上，经合理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并减资系公司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规定，对因辞职而离职的原激励对象吴柱梅所持有的已获授并尚未解锁之限制性股票，实施回购注销，

从而减少注册资本的行为，公司已依法履行相关程序，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的依法

有效存续构成影响。

五、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４３

，

１６４

，

８８５ ２０．３２％ －４８

，

７５０ －４８

，

７５０ ４３

，

１１６

，

１３５ ２０．３１％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６％ 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６％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３２

，

７３８

，

３８５ １５．４１％ －４８

，

７５０ －４８

，

７５０ ３２

，

６８９

，

６３５ １５．４０％

其中：境内非国有

法人持股

２４

，

９８２

，

２６０ １１．７６％ ２４

，

９８２

，

２６０ １１．７７％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７

，

７５６

，

１２５ ３．６５％ －４８

，

７５０ －４８

，

７５０ ７

，

７０７

，

３７５ ３．６３％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

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５２６

，

５００ ０．２５％ ５２６

，

５００ ０．２５％

二、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１６９

，

２２２

，

３６５ ７９．６８％ １６９

，

２２２

，

３６５ ７９．６９％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９

，

２２２

，

３６５ ７９．６８％ １６９

，

２２２

，

３６５ ７９．６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２１２

，

３８７

，

２５０ １００％ －４８

，

７５０ －４８

，

７５０ ２１２

，

３３８

，

５００ １００％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１

股票简称：

ＳＴ

科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及

Ｈ

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有新增、变更及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１

、 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００

起。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本公司总部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汤业国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６３

人，代表股份

７２２

，

６１７

，

６６４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３．３７ ％

。

（

１

）内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内资股股东（代理人）

６２

人、代表股份

６１５

，

５９５

，

８０５

股，占本公司内资股股份总数的

６８．８２ ％

。

（

２

）

Ｈ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Ｈ

股股东（代理人）

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０７

，

０２１

，

８５９

股，占本公司

Ｈ

股股份总数的

２３．２９ ％

。

上述出席的股东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３

人，代表股份

７１９

，

３６８

，

８６８

股，占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５３．１３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６０

人，代表股份

３

，

２４８

，

７９６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２４ ％

。

（二）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类别会议的内资股股东（代理人）共

６２

人，代表股份

６１５

，

５９５

，

８０５

股， 占本公司内资股股

份总数的

６８．８２ ％

。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代理人） 共

２

人， 代表股份

６１２

，

３４７

，

００９

股， 占本公司内资股股份总数的

６８．４６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６０

人，代表股份

３

，

２４８

，

７９６

股，占本公司内资股股份总数的

０．３６ ％

。

（三）

Ｈ

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类别会议的

Ｈ

股股东代理人共

１

人， 代表股份

７５

，

２３７

，

３５９

股， 占本公司

Ｈ

股股份总数的

１６．３７ ％

。

四、提审议案及表决情况

（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审议案及表决情况

序号 普通决议案 表决情况

票数 （股）

占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任立人先生为本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及决定其薪酬标准的议案》

表决票数

７２１

，

５０７

，

３８８ １

，

０７２

，

６１３ ３７

，

６６３

表决比例

９９．８４％ ０．１５％ ０．０１％

表决结果 通过

２

审议及批准 （

ｉ

）解聘分别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境内审计机构及境外审计机构的立信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及（

ｉｉ

）聘请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表决票数

７２１

，

１７７

，

３８８ １

，

４０２

，

６１３ ３７

，

６６３

表决比例

９９．８０％ ０．１９％ ０．０１％

表决结果 通过

序号 特别决议案 表决情况

票数 （股）

占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批准及采纳《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其载有下列的具体条款：

１．１

股票期权所涉及的股份种类、来源和数量

表决票数

７２１

，

５３０

，

０５１ １

，

０８７

，

６１３ ０

表决比例

９９．８５％ ０．１５％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票数

７２１

，

５３０

，

０５１ １

，

０８７

，

６１３ ０

表决比例

９９．８５％ ０．１５％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３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激励对象各自被授予

的股票期权数量

表决票数

７２１

，

５３０

，

０５１ １

，

０８７

，

６１３ ０

表决比例

９９．８５％ ０．１５％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４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及行使股票期

权所获发行之股份的禁售期

表决票数

７２１

，

５３０

，

０５１ １

，

０８７

，

６１３ ０

表决比例

９９．８５％ ０．１５％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５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表决票数

７２１

，

５３０

，

０５１ １

，

０８７

，

６１３ ０

表决比例

９９．８５％ ０．１５％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确定方法

表决票数

７２１

，

５３０

，

０５１ １

，

０８７

，

６１３ ０

表决比例

９９．８５％ ０．１５％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７

股票期权的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和

程序

表决票数

７２１

，

５３０

，

０５１ １

，

０８７

，

６１３ ０

表决比例

９９．８５％ ０．１５％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８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表决票数

７２１

，

５３０

，

０５１ １

，

０８７

，

６１３ ０

表决比例

９９．８５％ ０．１５％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２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办理、实施及管理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表决票数

７２１

，

５０７

，

３８８ １

，

０７２

，

６１３ ３７

，

６６３

表决比例

９９．８４％ ０．１５％ ０．０１％

表决结果 通过

３

批准及采纳《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考核办法》

表决票数

７２１

，

４９２

，

３８８ １

，

０８７

，

６１３ ３７

，

６６３

表决比例

９９．８４％ ０．１５％ ０．０１％

表决结果 通过

（二）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审议案及表决情况

序号 特别决议案 表决情况

票数 （股）

占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批准及采纳《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其载有下列的具体条款：

１．１

股票期权所涉及的股份种类、来源和数量

表决票数

６１４

，

５２３

，

１９２ １

，

０７２

，

６１３ ０

表决比例

９９．８３％ ０．１７％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票数

６１４

，

５２３

，

１９２ １

，

０７２

，

６１３ ０

表决比例

９９．８３％ ０．１７％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３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激励对象各自被授予

的股票期权数量

表决票数

６１４

，

５２３

，

１９２ １

，

０７２

，

６１３ ０

表决比例

９９．８３％ ０．１７％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４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及行使股票期

权所获发行之股份的禁售期

表决票数

６１４

，

５２３

，

１９２ １

，

０７２

，

６１３ ０

表决比例

９９．８３％ ０．１７％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５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表决票数

６１４

，

５２３

，

１９２ １

，

０７２

，

６１３ ０

表决比例

９９．８３％ ０．１７％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确定方法

表决票数

６１４

，

５２３

，

１９２ １

，

０７２

，

６１３ ０

表决比例

９９．８３％ ０．１７％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７

股票期权的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和

程序

表决票数

６１４

，

５２３

，

１９２ １

，

０７２

，

６１３ ０

表决比例

９９．８３％ ０．１７％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８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表决票数

６１４

，

５２３

，

１９２ １

，

０７２

，

６１３ ０

表决比例

９９．８３％ ０．１７％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２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办理、实施及管理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表决票数

６１４

，

４８５

，

５２９ １

，

０７２

，

６１３ ３７

，

６６３

表决比例

９９．８２％ ０．１７％ ０．０１％

表决结果 通过

３

批准及采纳《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考核办法》

表决票数

６１４

，

４８５

，

５２９ １

，

０７２

，

６１３ ３７

，

６６３

表决比例

９９．８２％ ０．１７％ ０．０１％

表决结果 通过

（三）

Ｈ

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审议案及表决情况

序号 特别决议案 表决情况

票数 （股）

占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批准及采纳《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其载有下列的具体条款：

１．１

股票期权所涉及的股份种类、来源和数量

表决票数

７５

，

２２２

，

３５９ １５

，

０００ ０

表决比例

９９．９８％ ０．０２％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票数

７５

，

２２２

，

３５９ １５

，

０００ ０

表决比例

９９．９８％ ０．０２％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３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激励对象各自被

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

表决票数

７５

，

２２２

，

３５９ １５

，

０００ ０

表决比例

９９．９８％ ０．０２％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４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及行使股票

期权所获发行之股份的禁售期

表决票数

７５

，

２２２

，

３５９ １５

，

０００ ０

表决比例

９９．９８％ ０．０２％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５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表决票数

７５

，

２２２

，

３５９ １５

，

０００ ０

表决比例

９９．９８％ ０．０２％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确定方法

表决票数

７５

，

２２２

，

３５９ １５

，

０００ ０

表决比例

９９．９８％ ０．０２％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７

股票期权的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

和程序

表决票数

７５

，

２２２

，

３５９ １５

，

０００ ０

表决比例

９９．９８％ ０．０２％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８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表决票数

７５

，

２２２

，

３５９ １５

，

０００ ０

表决比例

９９．９８％ ０．０２％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２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办理、 实施及管理首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表决票数

７５

，

２３７

，

３５９ ０ ０

表决比例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３

批准及采纳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办法》

表决票数

７５

，

２２２

，

３５９ １５

，

０００ ０

表决比例

９９．９８％ ０．０２％ ０．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普通决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特别决议案须经出席会

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１３．３９

条的要求，本公司聘请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作为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监票人。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华青春 李敏杰

３

、结论性意见：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及

Ｈ

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３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Ｈ

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４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１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８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香港洁易实业有限公司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的基本情况

香港洁易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洁易”）系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注册资本为

１３

万美元。

公司拟用自有资金对香港洁易增资

８７

万美元，增资后香港洁易的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美元。

２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香港洁易实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增资事项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出资，用自有资金增资香港洁易。

２

、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香港洁易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ＦＬＡＴ／ＲＭ ２９０３ ２９／Ｆ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２６ ＨＡＲＢＯＵＲ ＲＯＡＤ ＷＡＮＣＨＡＩ

ＨＫ

法定代表人：张原

注册资本：

１３

万美元

经营范围：净化产品贸易；净化工程设计及安装；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

届满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８

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香港洁易的总资产为

６２

万元，净资产

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０

万元，净

利润

－１５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香港洁易的实际经营需要，公司对其增资以提升其业务规模和经营实力，为做好光学透明胶膜产

品的经销工作提供支持，保证其运营工作的有序开展，符合公司对产品结构优化的战略。目前，香港洁易主

要以产品贸易和净化工程设计及安装为主要业务，盈利能力主要受其销售能力和订单影响，存在一定的经

营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１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１－３９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

设立天津新纶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况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出资在天津市成立全资子公司：天津新纶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新纶”） （暂定名，以工商登记的名称为准），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公司以现金

方式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天津新纶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新设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等事宜，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侯毅先

生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其他说明

此次投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 投资主体介绍

投资主体为本公司。

三、 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名称：天津新纶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的名称为准）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侯毅

经营范围：拟定为“防尘、防静电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净化工程设计及施工；自有厂房租赁；本公司

自产产品出口以及生产所需机器设备、原辅材料进口；防静电洁净服、帽、防静电无尘鞋、无尘擦拭布、手套

等的洗涤服务。”（暂定，具体范围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为准）

注册地址：天津市轻纺经济区（暂定，以工商登记为准）。

四、 对外投资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设立子公司的目的

轻纺经济区是天津市滨海新区最重要的功能区之一，具有区位、政策、交通、原材料等多项独特优势，该

区将建设成为中国最大的轻工、轻纺研发、生产基地和商贸、物流基地。设立天津新纶，对本公司降低生产成

本，大力发展中高端防静电

／

洁净室产品与服务，进一步扩大公司规模，积极推动公司产业链的延伸，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

２

、资金来源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公司将依法筹措资金，按照章程的规定，按期投入。

３

、设立子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天津新纶作为公司生产销售战略布局的重要平台，将为环渤海地区客户提供更贴近、及时的服务，进一

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和优化公司产业布局。

４

、投资风险分析

若该项投资成功，将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该项投资也可能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经营风险、管理风

险和技术风险等，公司将会以不同的应对措施防范和化解风险。

本次投资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１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１－４０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津子公司拟购买土地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天津子

公司拟购买土地资产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新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新纶”）拟以自有资

金竞价购买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轻纺经济区一宗面积为

２２２

，

６４５

平方米（约

３３４

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所选地块基本情况

１

、轻纺经济区是天津市滨海新区最重要的功能区之一，具有区位、政策、交通、原材料等多项独特优势，

该区将建设成为中国最大的轻工、轻纺研发、生产基地和商贸、物流基地。

公司所选具体地块位于轻纺经济区，采用公开挂牌出让方式。土地面积约为

３３４

亩，实际面积以规划红

线图为准；

２

、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４０

年，最终以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确定的年限为

准；

３

、该宗土地使用权出让起始价总计约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具体成交价格以实际成交价格为准），由天

津新纶自筹资金解决；

４

、公司应支付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投标保证金总计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５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６

、公司董事会授权天津新纶经营层办理土地竞拍及转让手续。

二、购买土地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整体产业发展布局，满足公司未来战略规划，天津新纶拟竞价购买土地资产。拟

竞价购买的土地将用于建设厂房、公用工程及环保等设施。若本次购买成功，公司将充分利用天津市滨海新

区轻纺经济区在环渤海地区的优势，进一步拓展公司主业发展空间，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

三、风险提示

该项投资未产生效益前，将会增加公司的资金压力和财务费用，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公司

将根据竞拍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发布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１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１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及

投资进度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鉴于公司募投项目进展的实际情况及市场对产品需求的变化等因素，拟对公司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

及投资进度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１４０５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

１

，

９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２３．００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３

，

７００．００

万元。根据财政部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

《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精神，本公司最终确认的募

集资金净额为

４１

，

４５６．３５

万元，其中超额募集资金为

１９

，

８６６．３５

万元。本公司募集资金用于“增资苏州新纶实

施防静电

／

洁净室消耗品扩产项目”、“增资苏州新纶实施防静电

／

洁净室人体装备扩产项目”和“新纶科技整

体运营系统平台建设项目”，上述三个项目原计划合计使用募集资金

２１

，

５９０．０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该三个项目共使用募集资金

４

，

６３４．５４

万元；公司已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４０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

款

６２８０

万元，实施连锁超净清洗中心项目

６００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该项目已投入

３０４１．３９

万元）。

二、拟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与投资进度的原因

（一）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原因：

１

、减少劳动密集型生产线投入，实现部分工序外包，降低人工成本。公司募投项目实施地为苏州新纶，

近两年该地区人工成本不断上升。同时，随着用工紧张和长三角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提升，人工成本面

临进一步提升的压力。因此，公司决定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缩减劳动密集型防静电无尘工作服生产

线、防静电无尘手套、部分净化产品（鞋套、无尘打印纸）的设备投资，实现无尘服部分生产工序外包，公司专

注于制版、打样、无尘服工艺和面料研究等核心技术的开发。同时加大了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生产线投入，提

高了对防静电无尘鞋、防静电无尘抹布、净化口罩等产品生产线设备及高端产品洁净生产车间建设的投资。

２

、防静电洁净室高端消耗品的市场需求高于预期。随着太阳能光伏、

ＴＦＴ

、

ＬＥＤ

、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迅

猛发展和国家对医药、医疗和食品等生产环境标准的提升，高端消耗品需求较预期大幅增长。公司根据市场

需求，及时调整投资结构，加大对防静电无尘抹布、净化口罩等生产线设备和高端无尘车间的投入，顺应市

场需求，提高投资收益。

（二）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调整原因：

１

、气候因素影响

２０１０

年苏州雨季时间较长，此时公司募投项目的基建工程正处于桩基阶段，雨季严重影响施工进展，导

致工程进度较计划延期

３－５

个月。

２

、市政配套因素影响

公司光明产业园道路、水电等公共市政设施未到位，导致光明产业园不能按预期投入使用。“新纶科技

整体运营系统平台建设项目”信息中心计划实施地为光明产业园大楼内，目前尚不能确定市政工程设施完

善的具体时间，公司将积极协调各方资源，争取早日将光明产业园投入使用并实施整体运营系统平台建设

项目。

三、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具体内容

本次投资计划调整涉及三个项目：增资苏州新纶实施防静电

／

洁净室人体装备扩产项目、增资苏州新纶

实施防静电

／

洁净室消耗品扩产项目、新纶科技整体运营系统平台项目。

１

、增资苏州新纶实施防静电

／

洁净室人体装备扩产项目

原投资计划：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投资计划，该项目投资总额为

１０７４０

万元；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年产

产能：防静电无尘服

２５０

万套，防静电无尘鞋

２４５

万双，防静电无尘手套

６００

万双；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的状态

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该项目共投入募集资金

２６４３．５１

万元。

本次调整内容：项目总投资额变更为

１０３７０

万元；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年产产能：防静电无尘服

１２５

万套，

防静电无尘鞋

５１０

万双；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调整原因：详见“本公告二”中的具体调整原因。

２

、增资苏州新纶实施防静电

／

洁净室消耗品扩产项目

原投资计划：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投资计划，该项目投资总额为

８８６０

万元；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年产产

能：无尘布

１８０

万包、净化口罩

５０００

万只、鞋套

３０００

万双、无尘打印纸

２５

万包；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的状态日

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该项目共投入募集资金

１９７７．１１

万元。

本次调整内容：项目总投资额变更为

９２３０

万元；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年产产能：无尘布

２６０

万包、净化口罩

１００００

万只、鞋套

１０４０

万双；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调整原因：详见“本公告二”中的具体调整原因。

３

、新纶科技整体运营系统平台项目

原投资计划：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投资计划，该项目投资总额为

１９９０

万元；该项目不独立核算收益，

主要作用在于提升公司运用能力，增强公司系统集成能力，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的状态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该项目共投入募集资金

１３．９３

万元。

本次调整内容：项目投资额不变；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调整原因：详见“本公告二”中的具体调整原因。

因此，公司计划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部结构及投资进度作如下调整：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

资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原计划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的日

期

调整后计划预定

可使用状态的日

期

备注

调整前 调整后

１

增资苏州新纶

实施防静电

／

洁

净室人体装备

扩产项目

１０７４０ １０７４０ １０３７０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募集资金投资额调

减

３７０

万元，结构适

当调整

２

增资苏州新纶

实施防静电

／

洁

净室消耗品扩

产项目

８８６０ ８８６０ ９２３０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募集资金投资额调

增

３７０

万元，结构适

当调整

３

新纶科技整体

运营系统平台

项目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合计

２１５９０ ２１５９０ ２１５９０ － － －

四、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具体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本次拟增加“增资苏州新纶实施防静电

／

洁净室消耗品扩产项目”投资，减少“增资苏

州新纶实施防静电

／

洁净室人体装备扩产项目”投资，总投资额不变。

１

、增资苏州新纶实施防静电

／

洁净室人体装备扩产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及产能、效益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建设内容及效益情况 原计划 调整后

一 投资情况

１０７４０．００ １０３７０．００

（一） 建筑工程

２３１４．２０ ２３１４．２０

（二） 设备购置及安装

４１４０．５０ ４４７０．５０

２．１

公用及服务工程设备

１６７０．５０ １６７０．５０

２．２

防静电无尘服生产设备

１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２．３

防静电无尘鞋生产设备

１４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

２．４

防静电无尘手套生产设备

７０．００ ０．００

（三） 其他费用

３９８．７０ ３９８．７０

（四） 预备费用

６８６．６０ ６８６．６０

（五） 流动资金

３２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

二 达产产能情况

防静电无尘服（万套）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防静电无尘鞋（万双）

２４５．００ ５１０．００

防静电无尘手套（万双）

６００．００ ０．００

三 达产效益情况

销售收入

２５３２０．００ ２３０２５．００

净利润

３０２１．１０ ２９９０．９０

２

、增资苏州新纶实施防静电

／

洁净室消耗品扩产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及产能、效益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建设内容及效益情况 原计划 调整后

一 投资情况

８８６０．００ ９２３０．００

（一） 建筑工程

２２４３．２０ ２２４３．２０

（二） 设备购置及安装

３９１８．１０ ４２８８．１０

２．１

公用及服务工程设备

１９２２．６０ １８４２．６０

２．２

无尘布生产设备

４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２．３

无尘布车间净化工程

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２．４

净化制品

７２０．５０ ５５０．５０

２．４．１

净化口罩生产设备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２．４．２

净化口罩车间净化工程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３

鞋套

２５５．５０ ５０．５０

２．４．４

无尘打印纸

６５．００ ０

２．５

清洗车间设备及工程

８１５．００ ８１５．００

（三） 其他费用

３４０．２０ ３４０．２０

（四） 预备费用

６４８．５０ ６４８．５０

（五） 流动资金

１７１０．００ １７１０．００

二 达产产能情况

无尘布（万包）

１８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

净化口罩（万只）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鞋套（万双）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０４０．００

无尘打印纸（万包）

２５．００ ０．００

三 达产效益情况

销售收入

１５６００．００ ２０９６０．００

净利润

２２６９．２０ ２６８８．９０

五、本次调整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调整的内容仅为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调整，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未实质改变

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不会对原有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与公司现有生产、研发的能力与现阶段公

司的生产经营状况相匹配，该项目进度的推迟不会对本公司经营情况产生可预见的不利影响。通过募投项

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调整，两个项目达产后销售收入由原来的

４０９２０．００

万元提升至

４３９８５．００

万元，净利润由原

来的

５２９０．００

万元提升至

５６７９．８０

万元。

通过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调整，公司实现了对产品结构的优化，控制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线的规模，

通过生产工序的外包，降低综合生产成本；扩大自动化生产规模，通过引进高端生产线、建设高标准无尘生

产车间，有利于产品品质管控，能最大程度满足新兴高端产业（

ＴＦＴ

、

ＬＥＤ

、生物工程等）对高端洁净室消耗品

的需求，符合公司从防静电

／

洁净室人体装备产品向防静电

／

洁净室消耗品延伸的产品战略，有利于企业长期

的规划与发展。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计划调整所面临的风险与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所提示的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风险相同。

六、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

１

）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

及投资进度的议案》，认为：公司根据募投项目进展的实际情况，决定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及投资进

度，该计划调整不会对公司的募投项目实施、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同意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２

）公司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及投资进度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募投项目计划的调整，是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作出的，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未发现有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

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及投资进度。

（

３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及投资进度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此次对募投项目

内部投资结构及投资进度的调整符合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是公司根据市场变化，坚持审慎投资的原则作

出的调整，符合公司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和对产品战略的规划。本次调整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

体和地点的变更，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

意此次募投项目相关事项的调整。

（

４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审阅相关材料后发表如下意见：“新纶科技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内部

投资结构及投资进度是公司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必要调整，未改变投资总额，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新纶科技上述调整计划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尚需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其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新纶科技《公司章程》和《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

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本保荐机构对新纶科技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及投资

进度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４

、保荐机构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１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１－４２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以直接送达方式

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８

人，

董事庄裕红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由董事张强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由董事长侯毅先生

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香港洁易实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关于对香港洁易实业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天津新纶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环渤海地区客户提供更贴近、及时的服务，进一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和优化公司产业布局，同意投资

设立天津新纶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的名称为准），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

办理新设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等事宜，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侯毅先生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天津新纶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天津子公司拟购买土地资产的议案》；

《关于天津子公司拟购买土地资产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会议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及投资进度的议

案》；

公司根据募投项目进展的实际情况，决定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及投资进度，该计划调整不会对

公司的募投项目实施、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及投资进度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明确发表了意见，同意上述事项。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上述相关议案。《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１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１－４３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以直接送达方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由曹昕华女士主持，经全体监事充分讨论，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会议以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及投资进度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募投项目计划的调整，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作出的，没有违反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未发现有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

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及投资进度。

《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及投资进度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１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４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现将有关具体情况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４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科技南十二路曙光大厦

２０

楼会议室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

席并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投资设立天津新纶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及投资进度的议案》。

三、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①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②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③

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期间用信函或传真登记手续，但需写明股东姓名、股东帐户、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邮编，并附上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复印件。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科技南十二路曙光大厦

９

层

新纶科技董事会秘书处。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２

、出席会议股东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３

、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科技南十二路曙光大厦

９

层

新纶科技董事会秘书处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联系人：杨利、李庆军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６９９３０９８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

）

２６９９３３１３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其他备查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致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召开的深圳市新纶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对全部议案，行使以下表决权：

序号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关于投资设立天津新纶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及投资进度的议案》

注

．１

、请在对应表决栏中用“

√

”表示。

２

、对于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8

2011

年

8

月

2

日 星期二


